
荥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荥建〔2019〕63号

关于印发《荥阳市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违法行为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各有关单位：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

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 号）、河南

省住建厅《关于印发全省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

项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豫建建〔2019〕29号）和郑州市城乡建

设局《关于印发全市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治

理行动方案的通知》（郑建文〔2019〕69号）要求，根据我市建筑

市场实际，特制定了《荥阳市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



为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荥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 5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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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

行为专项治理行动方案

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

挂靠等违法行为，切实规范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活动，保证工

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建筑工程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不仅

严重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影响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还极易引发拖

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等诸多问题。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树立

底线思维意识，将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上，真正做到“两

个维护”，坚决纠正查处不力、执法不严、处罚偏软等现象，保持

对建筑市场违法行为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努力营造诚信经营的良好

营商环境。

二、主要目标

通过开展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治理行

动，构建“源头防控、保持高压、凡违必打、标本兼治”的长效机

制，有效遏制建筑工程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

为，使全市建筑市场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主要参与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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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三、治理范围

全市范围内依法纳入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监管的在建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及其参建各方主体。治理重点为经查实存

在拖欠农民工工资且拒不支付的工程项目；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工

程项目；投诉、举报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

行为的工程项目；因存在其他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可能造成重大

质量安全隐患或其他严重不良影响的工程项目。

四、组织领导

为加强此次专项治理活动的组织领导，特成立荥阳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治理行动领

导小组。其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王惠玲

副组长：付慧娟 张旭亮 周玉民 李 良 陈秋月

孙建民

成 员：张喜凤 靳保平 朱志全 吉 潇 王晓晖

吕超峰 侯德宝 张建博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建管科，负责本次

专项治理活动的各项联络协调等事宜，办公室主任由张建博同志兼

任，副主任由张晓伟同志担任，联系电话64600441。

五、治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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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项目建设单位，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以下问题：

1、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

2、应当招标未招标或未按照法定招标程序发包；

3、设置不合理的招标投标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

者投标人；

4、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

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

5、工程款、劳务费未按照合同约定拨付给施工企业。

（二）对项目的承包单位（包括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

包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以下问题：

1、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包括母公司承接建

筑工程后将所承接工程交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施工的

情形）或个人施工；

2、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

他单位或个人施工；

3、未按规定或合同约定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

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或派驻的项目负责

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及以上

未与本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且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

系，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又

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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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同约定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及

工程设备或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由其他单位或个人采购、租赁，

或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能进

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

5、专业作业承包人承包的范围是承包单位承包的全部工程，

专业作业承包人计取的是除上缴给承包单位“管理费”之外的全部

工程价款；

6、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式或名义，

直接或变相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

7、专业工程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

单位，但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外；

8、专业作业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承包单位；

9、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承包单位收

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拨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

提供材料证明；

10、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在联合体分工协议

中约定或者在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联合体一方不进行施工也未对

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并且向联合体其他方收取管理费或者其他

类似费用；

11、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

12、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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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的单位；

13、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程主体结构的

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钢结构工程除外；

14、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

包；

15、专业作业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

16、专业作业承包人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取主要建筑

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主要周转材料费用。

六、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9年5月10日至5月底）

组织开展《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

法》的宣贯活动,对我市监管范围内的项目及参建主体进行广泛的

宣传贯彻，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动员，进一步安排部署专项治理

行动，做到监管项目及参建主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确保专

项治理行动全面展开。

住建局负责牵头组织全市建筑工程专项治理活动，并对所监管

的项目做好宣传贯彻，对重点项目进行专项治理。宣传科负责宣传

资料的印制；建管科负责在劳务市场监管等时机将宣传内容发放到

施工现场；工程造价办负责招投标项目及招投标各方主体的宣传贯

彻；质量安全科组织质量监督部门，利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等方式

进行宣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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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查自纠阶段（2019年6月中旬）

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承包单位（包括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

承包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要对照《荥阳市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

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治理行动自查表》，依据《建筑工程施工发包

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进行自查，对存在的问题立即

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送荥阳市住建局建管科。

（三）排查治理阶段（2019年6月中旬至11月底）

住建局对本地专项治理范围内的项目逐一进行排查，并建立项

目排查台账。排查中发现的问题，需整改的，要跟踪督促，确保整

改落实到位；涉嫌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

为的，要及时移交有行政处罚权的部门立案查处。

住建局按照以下分工组织实施。造价办负责对建设单位违法发

包行为的的整治及投诉受理工作；质安科配合建管科依托质量监督

部门，负责对在建工程的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的排查

及整治工作；建管科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和科室开展专项治理活

动，组织对已完工项目的举报投诉受理工作，向郑州市建设局报送

相关资料；法规科负责建筑工程违法行为的移交工作。各相关部门

和科室应及时将查处情况报送建管科，建管科及时处理并填写《郑

州市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治理行动检查情

况汇总表》、《郑州市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

治理行动问题线索及处理情况汇总表》，将汇总表每月按时报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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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建设局建管处。

（四）总结推广阶段（2019年12月）

住建局将对我市专项治理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提炼工作亮

点，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并将年度

工作总结同11月份工作开展情况一并于12月报郑州市建设局建管

处。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部门和科室要高度重视专项治理

行动，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统筹监管力量，精心组

织安排，确保专项治理行动落到实处。

（二）严格监督检查。各相关部门和科室要加强对所项目的监

督指导，确保治理范围内的工程项目全覆盖。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要建立工作台账，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该整改的整改、该立案的立

案、该处罚的处罚，决不姑息迁就。对工作开展不力的部门及自查

自纠过程中敷衍了事、拒不整改存在问题、拒不接受处罚的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住建局将追究相关责任。

（三）强化社会监督。本次活动，要向社会公布实施方案、投

诉举报电话和邮箱。对投诉举报事项要建立台账，认真核查，限时

督办，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投诉人。

联系人、投诉举报电话及邮箱：

法规科：王晓晖 电话：65007703 邮箱：jsjfzk3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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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科：张建博 电话：64600441 邮箱：jianguanke441@163.com

造价办：张鑫元 电话：64611623 邮箱：zbb0371@163.com

质安科：吉 潇 电话：65001167 邮箱：xyzjjzak@163.com

附件：荥阳市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治理

行动自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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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郑州市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违法行为专项治理行动自查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建造师）：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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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目录

类别 序号 材料名称

建设单位

1 招标公告（招标发包提供）

2 招标文件、招标控制价（招标发包提供）

3 投标文件（招标发包提供）

4 中标通知书（招标发包提供）

5 施工总承包合同

6 专业承包合同

7 施工许可证

8 工程款支付凭证

总包单位

9 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10 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花名册

11 项目经理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注册证书

12 技术负责人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职称证书

13 质量负责人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岗位证书

14 安全负责人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岗位证书

15 专业分包合同

16 劳务分包合同

17 材料设备采购合同

18 材料设备租赁合同

19 专业分包工程款支付凭证

20 劳务分包款支付凭证

21 材料设备采购台账、支付凭证

22 材料设备租赁台账、支付凭证

23 自有机构设备、周转材料的证明

分包单位 24 现场负责人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注册证书

监理单位

25 监理例会会议纪要

26 监理月报

27 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报审表

28 分包单位资质和人员资格报审材料

29 核查、抽查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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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自查情况登记表

建设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自查内容 自查情况（是/否）

1 将工程发包给个人

2 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

3 依法应当进行招标的未招标或未按照法定招标程序发包

4 依法应当申请直接发包的未申请或申请未核准仍直接发包

5 设置不合理的招标投标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6 设置违反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强制性条款的规定

7 签订阴阳施工合同

8 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

9
违反施工合同约定，通过各种形式要求承包单位选择其指定分包单位

10 工程款支付凭证上载明的单位与施工合同中的单位不一致

11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发包行为

自查人员： 联系电话：

注：存在自查内容所述问题的，在自查情况栏中填“是”，若不存在则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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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自查情况登记表

施工企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自查项目 自查内容

自查情况

（是/否）

1

是否存

在转包、

挂靠行

为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包括母公司承接建筑工程后将所承接工程交由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施工的情形）或个人施工

2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

3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分包）单位未按规定或合同约定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

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

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及以上未与本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且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

系，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

明

4

合同约定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及工程设备或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由其他

单位或个人采购、租赁，或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能进行合理

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

5
专业作业承包人承包的范围是承包单位承包的全部工程，专业作业承包人计取的是除上缴给承包单

位“管理费”之外的全部工程价款

6
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式或名义，直接或变相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

单位或个人施工

7
专业工程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

外）

8 专业作业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承包单位

9
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承包单位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拨给其他单位和个

人，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

10

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在联合体分工协议中约定或者在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联合

体一方不进行施工也未对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并且向联合体其他方收取管理费或者其他类似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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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转包、挂靠行为

12

是否存

在违法

分包行

为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

13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

14
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钢结构工程除

外）

15 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

16 专业作业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

17
专业作业承包人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取主要建筑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主要

周转材料费用

18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分包行为

自查人员： 联系电话：

注：1．存在自查内容所述问题的，在自查情况栏中填“是”，若不存在则填“否”；

2．每一个项目的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均需单独填写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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